
联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源石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

联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联储证券”）作为通源石油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源石油”或“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对通源石油继续为参股公司宝鸡通源石

油钻采工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鸡通源”）提供担保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

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通源石油参股公司宝鸡通源因经营需要，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鸡分

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公司拟对上述综合授信额

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万元，担保期限自借款主合

同成立之日起 36个月。宝鸡通源主要经营股东张继刚为本次担保以其持有宝鸡

通源股权比例对应权益金额向公司提供反担保，担保期限与公司为宝鸡通源提供

的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一致。

本次担保事宜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无须提

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宝鸡通源石油钻采工具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301MA6X9MWP5L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继刚

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 3月 3日

营业期限：2017年 3月 3日至长期

住所：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开发区凤凰一路南段 8号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石油天然气钻采设备、器

材、工具及配件的设计、制造、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及转让；油气田、完

井工艺的技术配套服务、技术咨询及转让；经营本公司生产、研发所需的原辅材

料、机械设备、器材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股权结构表

3、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报告期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 12月 31日/
2024年度

（经审计）

4,763.65 1,640.81 3,122.84 2,106.85 145.32 131.18

2025年 3月 31日/
2025年一季度

（未经审计）

4,831.76 1,690.89 3,140.87 263.52 18.03 18.03

4、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宝鸡通源未被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本次为宝鸡通源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期限

和金额依据宝鸡通源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鸡分行最终协商后签署的合同

确定，最终实际担保总额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宝鸡通源将根据生产经

营需要在人民币1,000万元额度内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宝鸡通源主要经营股东张

继刚为本次担保以其持有宝鸡通源股权比例对应权益金额向公司提供反担保，担

保期限与公司为宝鸡通源提供的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一致。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张继刚 82%
2 通源石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8%

合计 100%



四、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 5月 9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

股公司申请金融机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

宝鸡通源为公司持股比例 18%的参股子公司，本次申请融资业务主要为其主

营业务发展提供资金保障，确保其效益持续增长。公司为宝鸡通源综合授信提供

担保可有利于其业务顺利开展，进一步推动股东利益的实现。且其主要经营股东

张继刚为本次担保以其持有宝鸡通源股权比例对应权益金额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担保期限与公司为宝鸡通源提供的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一致。本次担保事项整体风

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核查意见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2,100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比例为 1.52%；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形。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担保事项

整体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相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联储证券对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